Bultmann, Rudolf 布特曼（1884～1976） 新約學者及神學家，對當代及後世的影響，主要來自他以存在主義（Existenti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5,Name=Existentialism}）來解釋基督教信仰的作品。布特曼先後在杜平根、柏林，及馬爾堡（Marburg）受業，然後在布勒斯勞（Breslau）【編按︰波蘭西南部一城巿】大學任教，自1921～51年，則為馬爾堡大學的新約教授。他的神學思想主要見於他的《新約神學》（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）、各種與新約及神學有關的專文，和頗大部頭的註釋書《約翰福音》（The Gospel of John）。
　　布特曼以存在主義的角度來解釋聖經，是他早期發展神學系統時已經開始的了，雖然一些專有名詞，像「宣道」（Kerygma{\LinkToBook:TopicID=680,Name=Kerygma, Kerygmatic Theology}）及「神話」（Myth{\LinkToBook:TopicID=824,Name=Myth}）要到1930年代才出現。對布特曼來說，要解釋新約，首務是把它的神話外衣除掉，是為他有名的「化除神話」（demythologizing）運動【編按︰布特曼的化除神話，不是一些華文翻譯「除掉神話」或「去除神話」所暗示的，要把新約的神話除掉。布特曼認為新約的主要信息，是以神話作外衣來傳遞，要得其信息，就必須化除近代人不能接受的神話外衣，就如初期教會的世界觀及人生觀，使永恆真理能冒現出來。這是為什麼他強調神話可以化除，道卻必須保留的意思】。「神話」一詞，在布特曼的作品中是個頗具彈性的名詞。總意來說，他認為神話語言是人把他了解的實體（及願望）「投射」出去的語言，此種投射與他的存在和自我了解有關係。要化除聖經的神話，不是把聖經中的神話刪除，然後保留非神話部分，為此，布特曼批評十九世紀自由派的神學家，他們除掉新約關乎末世論的部分，只保留耶穌的道德教訓。布特曼提倡的，是要貫徹始終地解釋聖經的神話，好明白昔日人面對的生存問題。舉例說，要把「創造神話」化除，並不是視之為不真實而棄之不理；反倒要視之為初民以此投射式語言來表達他們的自我了解︰人是偶發（Contingent{\LinkToBook:TopicID=315,Name=Contingency}）的。
　　在某一程度來說，「化除神話」是一種護教（Apologetic{\LinkToBook:TopicID=148,Name=Apologetics}）的工夫，目的是要把基督教信仰，和過時的超然世界觀分別出來。但對布特曼來說，哲學及神學的考量，遠比上述的目的為強。他非常倚重在馬爾堡大學的同事海德格Heidegger{\LinkToBook:TopicID=544,Name=Heidegger, Martin}）的思想，其中尤以《存在與時間》（Being and Time，桂冠）一書為最，該書是德國存在主義最重要的作品。海德格在此書分析人的存在，並特別留意他在歷史（His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570,Name=History}）中的地位。他認為人的本體不是預設的，而是在人每一個決定及選擇中造成的，就這意義而言，人就是「歷史」，而不是他的「本性」。布特曼是以此角度在《新約神學》中解釋神學的人類學（Anthrop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36,Name=Anthropology}）。除了海德格之外，影響布特曼的，還有在馬爾堡之柯亨（Hermann Cohen, 1842～1918），和拿托（Paul Natorp, 1854～1924）的新康德主義哲學，以及這哲學嚴格分割「事實」與「價值」的二元論。這些哲學思想，完全融會在布特曼的神學體系之內，不分彼此。在「化除神話」的背後，還有十九世紀路德宗的思想，它認為一切客觀的知識，都屬於人的「工作」，是人企圖以此來代替與神的本體和工作相遇。因此，從實際的角度而言，布特曼認為化除神話是與因信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相同的，至少，在認識論（Epistem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09,Name=Epistemology}）上是相等的︰人的善功與對神客觀的知識，都是人企圖高置於神之上【編按︰布特曼認為人緊抓新約神話不放，就是誤把神話當作是人對神及世界客觀的描述，但客觀知識對人神關係是無益的，那只屬人的驕傲，不肯以具風險的信心，單單投靠神。這種的心態與那些盼望以善功來得救的人，其實並無分別。敢於把神話化除，人就只得神道可倚，這就是信心，故與因信稱義是一樣的】。
　　二十世紀初之德國神學家赫爾曼（J. W. Herr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558,Name=Herrmann, Johann Wilhelm}），對布特曼的影響亦相當深遠。赫爾曼十分重視信心，那是人每時每刻與神相遇的媒介，而不是單單認同教義所說的客觀實體。從這角度來看，布特曼對早期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和戈迦吞（Friedrich Gogarten, 1887～1967）的辯證神學（Dialect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359,Name=Dialectical Theology}），也相當接受。像巴特在《羅馬書註釋》（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, 1919）一樣，布特曼反對人拼命抓著他的憑藉，而拒絕神的介入。
　　這樣來看「化除神話」或「化除客觀性」，我們就可以明白，為什麼布特曼對新約的歷史性，是如此懷疑的了。他與早期形式批判學家（參聖經批判學，Biblical Cri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213,Name=Biblical Criticism}），像狄比流（Martin Dibelius, 1883～1947）那樣，亦認為福音書記載的，不是耶穌的歷史資料，而是早期信徒按他們的信仰角度而記述的耶穌（The History of the Synoptic Tradition, 1921）。布特曼的神學完全可以接納這樣的分析，因為他認為一切客觀的歷史事實，只不過是「肉體的知識」。人對基督的真認識，全在乎他聽到神的道，然後本於他的存在，作出負責任的回應，因此他是把「歷史的耶穌」（Historical 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568,Name=Historical Jesus, Quest for}），從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刪除了。人既不應、也不能滿足於對歷史耶穌的興趣，因為人若滿足了，就不會聽從神的要求，而只執著客觀實體。客勒爾（M. Kahler{\LinkToBook:TopicID=674,Name=Kahler, Martin}）的《所謂歷史的耶穌和有歷史意義的、聖經中的基督》（The So-Called Historical Jesus and the Historic, Biblical Christ），對布特曼的影響相當深遠，他認為基督論只應關心「信仰的基督」，是與人在信仰經驗中相遇的基督，而不是僅從抽象的歷史觀察。
　　布特曼對二十世紀神學和釋經學的貢獻，固然不容低估，但學者對他那種歷史懷疑論，也沒有全盤接受。不少跟隨他的人認為，所謂「歷史耶穌的新追尋」〔'New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'，如蓋士曼（Kase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678,Name=Kasemann, Ernst}）、E. Fuchs （1903～83）、艾伯靈（Ebeling{\LinkToBook:TopicID=392,Name=Ebeling, Gerhard}）〕的歷史根據，其實是不弱的，宣講的道，也不如布特曼說的那麼沒有歷史基礎；其他人更嚴厲批評布特曼高估了諾斯底主義（Gno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08,Name=Gnosticism}），和希羅主義（參基督教的希羅化，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548,Name=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}）對早期教會的影響。
　　在系統神學和哲學的範圍內，布特曼把某些基本問題重組，像信仰與歷史的關係；而他解釋神在歷史工作的方法，至今仍是某些近代神學家的基本信念。布特曼一生努力不懈的，是要建立一種神與人的經驗不能分割的神學。但因為他神學的根是路德宗，再加上二元論（Du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84,Name=Dualism}）及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，故此他最大的困難是不能承認，神真是在歷史中作工，因為他一直認為，這樣的思想只是人的投射。不少人認為布特曼對基督教信仰的解釋，沒有存有論的基礎，因此是絕對主觀的，把神學變成人類學，把神的語句變成人的語句。此等批評對他某些學生可能是真實的，如布勒（H. Braun，1903年生）及布里（F. Buri，1907年生）；布特曼自己卻一直強調神的重要性，雖然這種重要性有時是不能明言的︰「離開了信心，人就不能看見或明白神這個事實，這卻不等於神離開了人的信心，就不能存在」（《耶穌基督與神話》）。
　　【編按︰除了「化除神話」外，布特曼好些觀念對神學界甚至平信徒，都產生積極的影響。對人的存在，他指出倚靠可見的、短暫的、及屬世的，來作不可見的、永恆的，及屬靈的盼望，就是一種不真實（inauthentic）的存在，本身就是罪，新約的罪人正是這個意思。救恩不是只等待永恆，而是活於現在，心靈向永恆敞開，向神的一切可能敞開。這種態度是具某種程度的冒險成分，但信心正是冒險，所以聖經說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。人得救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，他永遠只能以感恩的心來接受，像接受禮物一樣。這些都改變了近代信徒基本的看法。】
　　像巴特一樣，布特曼也有分於塑造二十世紀德國及其他地方的基督教神學思想；他的作品會繼續成為今後多年，人努力閱讀、明白及批判的對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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